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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教育厅文件
湘教发〔2022〕15号

关于印发《全省教育系统 2022年度网上政务
公开政务服务工作评估细则》的通知

各市州教育（体）局、普通高等学校，委厅直属各单位：

为进一步做好全省教育系统网上政务公开政务服务工作，根

据省政务管理服务局印发的《湖南省 2022年政务管理服务工作要

点》《湖南省 2022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及省直单位政府网站与

政务新媒体检查指标有关要求，结合教育系统工作实际，我厅制

定了《全省教育系统 2022年度网上政务公开政务服务工作评估细

则》(以下简称《评估细则》），现印发给你们，请对照相关指标

及评分细则抓好落实，并就做好 2022年全省教育系统网上政务公

开政务服务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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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高政治站位，切实为民办实事。党中央、国务院历来

高度重视政务公开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政务公开是建设法

治政府的一项重要制度。各地各校各单位要准确把握党中央的工

作新要求、人民群众的新期待、互联网带来的新挑战，高度重视

网上政务公开政务服务工作。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要位置，坚定

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政治家办网”。要坚

持把为民办实事作为网上政务公开政务服务工作的重点，切实解

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

二、加强内容审核，确保网络信息安全。各地各校各单位要

坚决落实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和网络安全责任制，严格执行

信息先审后发制度。要严把政治关、法律关、政策关、保密关、

文字关，加强个人信息保护和隐私防护，坚决杜绝因政务信息内

容不当或网络安全失守引发负面舆情。2022年 6月底前，各地各

校各单位要对各自所属的教育政务（校务）网站与新媒体开展一

次全面风险排查，重点检查是否存在非法信息、内容表述错误及

网络安全漏洞。同时加强应急演练，切实提高教育政务（校务）

网站和新媒体安全防护能力。

三、强化主体责任，抓好工作落实。各地各校各单位要切实

履行网上政务公开政务服务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对标

对表《评估细则》抓好落实，不断提升工作实效和服务水平。按

照惯例，年底区分市州教育（体）局、普通高等学校、委厅直属

单位三个类别，我厅将组织专家对各单位上报的工作总结和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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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数据开展评估。是否上报工作总结是进入年度评估的关键指

标，请各地各校各单位认真对照《评估细则》，于 2022年 12月

10日前，从政务公开、政务服务、政民互动等方面全面总结本年

度网上政务公开政务服务工作情况，形成工作总结报我厅汇总（加

盖单位公章的扫描件和Word版发送至指定邮箱，无需邮寄纸质文

档）。

四、建立教育矩阵，推进信息联动传播。为有效扩大湖南教

育正面影响力，推动教育法规政策、行业动态、典型经验的广泛

宣传，讲好湖南教育故事，我厅将组建全省教育系统政务(校务)

网站、新媒体矩阵，推进信息联动传播。请各地各校各单位填写

《湖南教育政务网内容保障工作信息报送表》（见附件），将加

盖公章的扫描件于 2022年 4月 8日前报送至指定邮箱。

联系人：肖玮、杜雯雯，电话：0731－82207750。电子邮箱：

wenwen@hnedu.cn。

湖南省教育厅

2022年 3月 28日

(此件主动公开)

mailto:wenwen@hn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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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教育系统 2022年度网上政务公开政务服务工作评估细则
（市州教育局）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说 明

政务公开
45

信息公开 6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公布信息公开目录、信息公开年度报告和依申请公开渠道。每开

设 1项，计 2分。（注：累计计分不超过本条分值，下同）

栏目开设 6 开设概况信息、机构职能、领导信息、动态要闻、政策文件、政策解读等栏目。每开设 1个，计 1分。

专题专栏 6 围绕中心工作、热点问题等开设原创专题专栏。每开设 1个，计 2分。

政策解读 8 对教育政策文件解读情况。每原创解读一个，计 2分。

湖南教育政务网

内容保障
5 全年向湖南教育政务网（首页大图、一线采风）投稿情况。每采用 1条，计 1分。

微信排行榜 2 获本年度湖南市州教育政务微信排行年榜 1-5名，计 2分；获本年度湖南市州教育政务微信排行年榜 6-10名，计 1
分；获本年度湖南市州教育政务微信排行年榜 11及名以后，不计分。

信息更新 12
1.网站没有空白栏目，计 3分；

2.动态资讯类栏目更新情况（每条信息发布间隔不超过两个星期），计 3分；

3.政务新媒体内容更新情况，每月更新 8条及以上，每达标一次，计 0.5分。

政务服务
20

政务网站 10 在政务网站上提供“互联网+政务服务”公共服务事项功能。提供 10 个及以上，计 10 分； 提供 5—9 个计 5 分；

提供 1—4 个计 2 分；没有的不计分。

政务新媒体 10 在政务新媒体上提供“互联网+政务服务”公共服务事项功能。提供 10 个及以上的，计 10 分； 提供 5—9 个的计

5 分；提供 1—4个的计 2 分；没有的不计分。

互动交流
20

教育阳光服务 10 省教育阳光服务平台处理数量及满意率。有处理件并且满意率 90分及以上，计 10分；满意率 70分至 90分，计 5
分；满意率 70分以下不计分。

调查征集 5 本年度在政务网站或新媒体开展调查征集情况。每开展 1次，计 1分。

在线访谈 5 本年度参与湖南教育政务网在线访谈情况。完成访谈的计 5 分，没有访谈的不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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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说 明

功能状态
15

网站标识 2 在网站页面底部功能区清晰列明党政机关网站标识、网站标识码、ICP 备案编号、公安机关备案标识、网站主办单

位、联系方式。全部列明的计 2分。

网站可用性 6

1.网站首页可正常打开，计 1分；

2.兼容国内主流浏览器访问，能正常显示页面内容，计 2分；

3.网站页面完成适老化改造，计 1分；

4.网站提供智能搜索功能，计 1分；搜索结果准确，计 1分。

IPV6改造 2 网站按要求完成 IPV6 改造，计 2分。

安全通报 5 2022年全年教育部、省委网信办等部门网络信息安全通报情况。全年未受通报，计 5分；被通报 1次，扣 1分。

加分项
5

联动传播 3 按照省委省政府、省教育厅要求做好信息联动传播。每转发 1条，计 0.5分。

创新发展 2 创新开展网上政务公开政务服务工作，方便人民群众的做法突出，获得中央、湖南省主流新闻媒体及湖南教育政务

网、湘微教育宣传报道的，计 2分。

政务网站及新媒体

安全状况

单项

否决

1.出现严重表述错误；泄露国家秘密；发布或链接反动、暴力、色情等违法内容，或因信息发布不当引发严重负面

舆情；

2.存在购买“粉丝”、强制要求群众点赞等弄虚作假行为；

3.出现重大网络安全事故。

注：存在上述单项否决情况的，本年度网上政务公开政务服务工作将评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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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教育系统 2022年度网上政务公开政务服务工作评估细则
（高等学校）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说 明

校务公开
45

信息公开 15 按照《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要求，公布信息公开目录、信息公开年度报告和依申请公开渠道。每开设 1项，

计 5分。（注：累计计分不超过本条分值，下同）。

栏目开设 6 开设学校概况信息、办学信息、考试招生信息、学科与专业设置信息、规章制度、动态新闻等栏目。每开设 1个，

计 1分。

专题专栏 4 围绕学校中心工作、热点问题等开设原创专题专栏。每开设 1个，计 2分。

湖南教育政务网

内容保障
6 全年向湖南教育政务网（首页大图、一线采风）投稿情况。每采用 1条，计 1分。

微信排行榜 2
获本年度湖南高校政务微信排行榜年榜本科 1—12名或专科高职 1—20名，计 2分；获本年度湖南高校政务微信

排行榜年榜本科 13—25名或专科高职 21—40名，计 1分；获本年度湖南高校政务微信排行榜年榜本科 25名或

专科高职 40名以后，不计分。

信息更新 12
1.网站没有空白栏目，计 3分。

2.动态资讯类栏目更新情况（每条信息发布间隔不超过两个星期），计 3分。

3.政务新媒体内容更新情况，每月更新 8条及以上，每达标一次，计 0.5分。

校务服务
20

学校网站 10 在学校官方网站上提供“互联网+校务服务”公共服务事项功能。提供 10 个及以上，计 10 分；提供 5—9 个计 5
分；提供 1—4 个计 2 分；没有的不计分。

新媒体 10 在学校官方新媒体上提供“互联网+校务服务”公共服务事项功能。提供 10 个及以上，计 10 分； 提供 5—9 个

计 5 分；提供 1—4 个计 2 分；没有的不计分。

互动交流
20

教育阳光服务 10 省教育阳光服务平台处理数量及满意率。有处理件并且满意率 90分及以上，计 10分；满意率 70分至 90分，计

5分；满意率 70分以下不计分。

调查征集 5 本年度在学校网站或新媒体开展调查征集情况。每开展 1次，计 1分。

在线访谈 5 本年度参与湖南教育政务网在线访谈情况。完成访谈的计 5 分，没有访谈的不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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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说 明

功能状态
15

网站标识 2 在网站页面底部功能区清晰列明事业单位网站标识、ICP备案编号、公安机关备案标识、网站主办单位、联系方

式。全部列明的计 2分。

网站可用性 6

网站首页可正常打开，计 1分；

兼容国内主流浏览器访问，能正常显示页面内容，计 2分；

网站页面完成适老化改造，计 1分；

网站提供智能搜索功能，计 1分；搜索结果准确，计 1分。

IPV6 改造 2 网站按照要求完成 IPv6改造，计 2分。

安全通报 5 2022年全年教育部、省委网信办等部门网络信息安全通报情况。全年未受通报，计 5分；被通报 1次，扣 1分。

加分项
5

联动传播 3 按照省委省政府、省教育厅要求做好信息联动传播。每转发 1条，计 0.5分。

创新发展 2 创新开展网上校务公开校务服务工作，方便人民群众的做法突出，获得中央、湖南省主流新闻媒体及湖南教育政

务网、湘微教育宣传报到的，计 2分。

学校网站及新媒体

安全状况

单项

否决

1.出现严重表述错误；泄露国家秘密；发布或链接反动、暴力、色情等违法内容，或因信息发布不当引发严重负

面舆情；

2.存在购买“粉丝”、强制要求群众点赞等弄虚作假行为；

3.出现重大网络安全事故。

注：存在上述单项否决情况的，本年度网上政务公开政务服务工作将评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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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教育系统 2022年度网上政务公开政务服务工作评估细则
（直属单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说 明

政务公开
60

湖南教育政务网

内容保障
10 全年向湖南教育政务网（首页大图、教育要闻）投稿情况。每采用 1条，计 2分。（注：累计加分不超过本条分值，

下同）。

信息发布 30 在湖南教育政务网单位子站各栏目发布信息情况。每发布 1条，计 1分。

调查征集 10 本年度依托湖南教育政务网开展调查征集情况。每开展 1次，计 2分。

特色宣传 10 向湘微教育投稿本单位特色宣传稿件。每采用 1条，计 2分。

政务服务
10 教育阳光服务 10 省教育阳光服务平台处理数量及满意率。有处理件并且满意率 90分及以上，计 10分；满意率 70分至 90分，计 5

分；满意率 70分以下不计分。

互动交流
20

在线访谈 10 本年度参与湖南教育政务网在线访谈情况。完成访谈的计 10 分，没有访谈的不计分。

我为政府网站找错 10 对本年度网民通过“我为政府网站找错”提交的留言处理情况。在 3个工作日内按时办结，计 5分；答复内容质量高，

无推诿、敷衍等现象，计 5分；未按时办结，不计分。

功能状态
10 安全通报 10 2022年全年教育部、省委网信办等部门网络信息安全通报情况。全年未受通报，计 4分；被通报 1次，扣 1分。

加分项
5 联动传播 5 按照省委省政府、省教育厅要求做好信息联动传播。每转发一条，计 1分。

政务网站及政务新媒体

安全状况

单项

否决

1.出现严重表述错误；泄露国家秘密；发布或链接反动、暴力、色情等违法内容，或因信息发布不当引发严重负面

舆情；

2.存在购买“粉丝”、强制要求群众点赞等弄虚作假行为；

3.出现重大网络安全事故。

注：存在上述单项否决情况的，年度网上政务公开政务服务工作将评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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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湖南教育政务网内容保障工作信息报送表

单位名称（公章）：

单位政务网站地址：

政务新媒体：

人 员 姓 名 职 务 手机号码

分管领导

部 门

负 责 人

工作负责人

微信号码： QQ号码：

备 注

注：1.请完整填写表格，于 4月 8日前将盖章扫描件报送至邮箱 wenwen@hnedu.cn。
2.、“单位政务网站地址”应填写标准英文域名，不能填写 IP地址或中文名。

3.政务新媒体包括但不限于微信公众号、微博、APP、抖音等，每类限报一个。

4.如人员有变动，请及时向厅电子政务室报备,联系电话：0731-89783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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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2022年 3月 31日印发


